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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 104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方案撰寫與實務分享工作坊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 

臺南市 104學年度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計畫 

貳、實施目的 

一、回歸以學生為主體並結合學校本位之戶外教育課程設計，深化學習內涵、連

結學生及環境之友善關係、促進有意義學習之教學目標。 

二、藉由參與工作坊之實作與案例分享經驗，增進教師對戶外教育課程計畫之認

知，進而提升對戶外教育課程規劃之專業成長。 

叁、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三、承辦單位：臺南市東區東光國小 

肆、實施方式 

一、研習相關資訊如下： 

(一)時間： 

    1.105年4月27日(星期三)下午1時30分至4時 

    2.105年5月4日(星期三) 下午1時30分至4時 

      (上述2場次因實機操作場地有限，各校出席人員擇一場次參加) 

    3.105年5月11日(星期三)上午9時至下午4時。 

(二)地點：東光國小電腦教室及視聽教室。 

二、參加對象： 

(一)為求學校戶外教育延續推展，獲104學年度戶外教育經費補助之學校務必派

員參加。 

(二)有意願參與105學年度戶外教育計畫申請之中小學，每校指派代表1人參加。 

三、報名方式：請上臺南市學習護照/東光國小報名。聯絡人：東光國小林清海校

長06-2376534轉701。 

四、課程表：如附件 

伍、本案承辦學校工作人員、講師暨研習人員，請各校惠予公(差)假登記。 

陸、注意事項  

一、本工作坊以撰寫105學年度戶外教育申請計畫為目的,請各校踴躍參加。 

二、配合節水政策，本會議不提供茶水，請與會人員自備。 

三、研習場地停車位有限，請與會人員儘量以共乘方式前往，車子請遵從引導人員指

揮停放校園指定位置。 

四、研習結束後須簽退，承辦單位依研習時間核予研習時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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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經費 

   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市10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戶外教育計畫項下支應。 

捌、獎勵 

 承辦本計畫相關人員依「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」 

 辦理敘獎。 

 

 

附件 

臺南市 104學年度戶外教育課程方案撰寫與實務分享工作坊 

課程表 

項次 一 二 項次 三 

研習時間 4月 27日 5月 4日 研習時間 5月 11日 

研習代號 186201 186202  186204 

研習地點 
東光國小

電腦教室 

東光國小

電腦教室 
東光國小視聽教室 

參加人數 30人 30人 參加人數 60人 

13:20-13:30 報到 08:50-09:00 報到 

13:30-13:40 開幕式 

09:00-09:10 開幕式 

09:00-12:00 中小學戶外教育優質課程

方案設計分享 

保東國小張茵倩校長 

鹽水國中方崑合校長 

13:40-15:30 

雲遊學網站實機操作 

工業技術研究院 

何定為副組長 

12:00-13:00 午餐時間 

13:00-15:30 戶外教育課程設計 

實作與經驗交流 

東光國小林清海校長 

鹽水國中方崑合校長 

15:30-16:00 綜合座談 15:30-16:00 綜合座談 

16:00- 賦歸 16:00- 賦歸 

備註：4月27日及5月4日實機操作研習場地有限，請各校出席人員擇一場次參加 


